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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0條 

受僱者於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

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全

年以7日為限。家庭照顧假薪資之計算，依各該事假規定辦理。  

使受僱者能兼顧職場工作與家庭照顧責任 



受僱者 
「家庭成員」有預防接
種、發生嚴重疾病或其
他重大事故等情形 

受僱者必須 
親自照顧 



   公務人員、教育人員、軍職人員或民間機構的
受僱者，都在性別工作平等法的適用範圍。 

 



   援引民法第§1123家長跟家屬的規定，即便
不是親屬，如果是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
居一家，視為家屬。 

 



預防接種   
Ex.打疫苗 

發生嚴重疾病    
Ex.住院、開刀 

其他重大事故 
Ex.颱風天停課不停班 

 



家庭照顧假的請假日數， 

併入事假計算。 

 

 

家庭照顧假是有上限的， 

每一年以7日為限。 



超過規定日數之事假 應按日扣除俸（薪）給 

薪資的計算跟事假的算法一樣。 



先請7天「事假」→ 有薪 

未來可再請7天「家庭照顧假」→ 無薪 

 

 
先請7天「家庭照顧假」→ 有薪 

未來請「事假」→ 無薪。 

 

 
請了4天「事假」+ 3天「家庭照顧假」 

合併計算進7天內 → 有薪 

 

 

 

無論先請事假還是家庭照顧假，上限為7天 
超過可以繼續請事假或家庭照顧假，但無薪! 



公務人員生2胎以上，子女滿3歲前 

 

 每一年度額外核給七日家庭照顧假，

且不併入事假計算 

 
不另外扣薪 



請家庭照顧假 

你最害怕的事 



銓敘部109.12.11部法二字第1095307049號函釋略以：  
公務人員請家庭照顧假時，服務機關不得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全勤
獎金、考績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考績表事假應扣除家庭照顧假日數 

不影響考績或受其他不利之處分 

平時培養團隊工作互助及落實職務代理制度 
 

 



家庭成員均有共同的照顧責任 

男性同樣有溫柔、細心、關懷之特質 

男性之照顧、付出應該被鼓勵和支持 

 



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為勞動部）96.1.10勞動3字第
0950074373號函釋略以：  
家庭照顧假之訂定，係為使受僱者得同時兼顧家庭照顧責任與職場工作，
其中有關「家庭成員」、「嚴重之疾病」及「其他重大事故」之定義，
為免限縮立法意旨，不另加以定義。  

家庭成員定義廣泛 

民法§1123Ⅲ：  

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視為 家屬。  

未婚者亦有照護家庭成員需要 
 

 

 



照顧需求依個案事實合理認定

從寬給假 

「嚴重之疾病」及「其他重大事故」
為免限縮立法意旨，不另加以定
義 



如果夫妻都是公務人員， 
可以同時請家庭照顧假嗎？

可以!沒有特別限定只能某一方請假 

同時申請由機關依照事實予以准假 



      

可以!同性伴侶具家屬關係，屬家庭成員 

戶籍登記及戶政機關辦理之同性伴
侶註記得作為證明 



主管身為領導者更應展現溫暖同理心 

適當告知主管請家庭照顧假之原因 

透過人事單位溝通與支持 

 

 

銓敘部109.12.11部法二字第1095307049號函釋略以：  
各 機 關 對 於 所 屬 公 務 人 員 申 請 家 庭 照 顧 假 之 事 由 是 否 符 合 性 平 法 及 請 假 規 則 之 規 定 ，
應 基 於 家 庭 照 顧 假 給 假 之 美 意 ，依 個 案事 實 合理 認 定從 寬 給假 ； 其涉 及 照顧 家 庭年 幼
成 員 情 事 者 ， 並 請 參 照 兒 童 權 利 公 約 和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與 權 益 保 障 法 等 相 關 規 定 加 以
審 酌 。 倘 公 務 人 員 確 有 性 別 工 作 平 等 法 及 公 務 人 員 請 假 規 則 所 定 須 親 自 照 顧 家 庭 成 員
之 需 求 而 依 規 定 申 請 家 庭 照 顧 假 ， 各 機 關 不 得 拒 絕 。  



請假問題百百種 
你是哪一種 

Call out 
新竹市政府人事處考勤訓練科 

分機344  

分機377  

分機347  

分機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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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職場 健康家庭 


